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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美民一初字第1518号

李蕊：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兆新诉被告李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住址不详，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新的）、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原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原告张兆新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归还其所欠货款46073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自应付款之日
（2013年8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利
息；3、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的十五日内。同时本院决定于2016年
1月21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
时你如未依时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二O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4）龙执字第1994-2号执行裁定书，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
定确认，由我公司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1号（同创碧海
城）第9栋3号商铺（证号：73899号，建筑面积：273.45m2）。参考价：
332.748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1月11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2
号龙珠大厦6楼A座拍卖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5年11月10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
金时间：2015年11月6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
号：10094548900000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
44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
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该房产上有租赁合同。拍卖机构电话：
0898-66500777、13307599777。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晨润实业招贤纳士
一、管理岗位：
1、审计合约部经理：审计、会计、造价相关专业；2、财务部经理：

财务、会计相关专业；3、企划部经理：有相关工作经验；4、经营开发部
经理：熟悉招投标方式；5、项目经理：男性，道路桥梁等建筑工程相关
专业；6、建材公司副总经理：男性，熟悉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与渠道；7、
项目办公室主任：男性，行政管理类专业。

备注：以上岗位各招1名，须至少大专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工作地点：海口市。

二、技术岗位：1、施工测量主管：男性，测绘测量专业，大专以上，能独
立开展施工测量工作；2、采购助理：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会驾
车；3、安全员：男性，有安全员证书，有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4、质检资料
员：性别不限，2年以上工作经验；5、仓管员：男性，2年以上工作经验。

备注：以上岗位各招2名，都需要相关工作经验。工作地点：海南市县。
联系电话：0898-65233508 邮箱：2645067@qq.com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109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1月09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琼海市嘉积镇新民街与前进街交叉口的宏荣商厦8-11层全部房产（面
积2013.65平方米）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海国用（2005）第1387号]。参考
价：909.9844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瑕疵说明：1、买受人需自行补
交土地出让金，并承担房地产过户税费；2、可能存在因增容而欠缴费用问题，
出现无法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形。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
月8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6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帐号：
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
南一中法拍字第58-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
卖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商务会所一楼。联系电话：
36656056 13876044988 18976241313。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3201地块项目监理招标

招标人：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长滨路西侧，新建11栋，

总建筑面积106896.59m2，其中地上91562.91m2，地下15333.68 m2，

地上2-18层/地下1层。

招标范围：工程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项目总监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

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监理能力。

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10月2 3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详细招标公告见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联系人：梁工68662268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8号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63号执行裁
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
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金贸区
民声西路28号悠生海华大楼地下停车位12-26号、31-59号、63-
103号的产权（共计85个车位）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其中53号车
位为9.504万元，剩余84个车位为10.56万元/个，竞买保证金：2万
元/个。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1
月13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
3、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
12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
11月10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帐
号：1009454890000055；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
字第4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海口市金
贸区民声西路28号悠生海华大楼的业主在同等价位对上述停车位
享有优先购买权；（2）经现场勘察21、41、42、43、72、73、74号车位物
业公司目前将其改作通道使用；（3）上述标的净价拍卖，即过户费用、
清场费等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243059
1397611392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04）海中法执字第187号 （2005）海中法执字第86号
本院立案受理的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秀支行与海南置地实

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执行过程中，裁定查封了海南大椰
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一、二层
房产即101房（证号为HK216185号）、102房（证号为HK216184
号）、103房（证号为HK216186号）、201房（证号为HK216175
号）、202房（证号为HK216178号）、203房（证号为216179号），上
述房产经公开拍卖已流拍。现依法以人民币7370.1882万元变卖
上述房产，101 房变卖价为 7805142 元，102 房变卖价为
6161539.5元，103房变卖价为35211258.585元，201房变卖价为
3013870.5 元，202房变卖价为1808068.32元，203房变卖价为
19702002.78元.有意买受者请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与本院联
系。联系人：孙晓 联系电话：66784210

二0一五年十月八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琼技委拍字第121号

根据海口海事法院（2015）琼海法执字第195-1号执行裁定书，
经海口海事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
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邓用充名下位于琼海市
大路镇黄竹至通立交出口处高速公路东侧的房产（海房权证：海字第
25808号，建筑面积：341.70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200.84
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
间：2015年11月10日9: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
大厦508室；3、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11月9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以2015年11月6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帐号：
26626297064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琼技委拍字第121号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3059
1397611392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1002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1月5日10:30时在三亚市人民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交易厅公开拍卖：1、三亚市2012年入库市级
储备粮（稻谷），数量：约859吨，2、三亚市2013年入库市级储备粮（稻
谷），数量：约2194吨。竞买保证金：10万元。竞买提示：1、本次拍卖
按标的物的现状（不含包装）进行拍卖，标的物实际数量及质量以存放
在现场的现状为准，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不做任何担保。2、本
次拍卖先以入库年度粮食数量为单位整体拍卖，整体拍卖不成交的，
可以分拆拍卖，具体分拆标的物大小由拍卖师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最
低不少于100吨。3、本次拍卖活动的具体事宜详见《海南金鼎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文件》（第20151002期）。展示时间：2015年10月26日至
2015年10月29日。报名时间：请于2015年11月4日17时前交纳竞
买保证金，并于拍卖开始前办理报名手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新
村 588 号海景湾大厦主楼 20 层；联系方式：0898- 36305012
13876355557 马先生；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8272258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注销土地证公告

单位名称
通什市农业综合实验基地开发总公司
海南通什申城旅游投资开发公司
通什民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正晖贸易公司
海南正晖贸易公司
三亚海富实业开发公司
通什市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公司
通什农副产品开发总公司
海南红龙旅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乡扶贫致富发展公司
海南华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通什市蚕业发展总公司
海南山河置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乡扶贫致富发展公司
海南通澳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通什市农业综合实验基地开发总公司
海南通什黎宫游乐城开发总公司
海南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什市水泥厂
通什市职业中学
海口波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通什五指山旅游公司
海南兴通实业开发公司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通什度假村小溪东侧
五指山市度假村右侧
五指山市通什镇翡翠谷北侧
五指山市通什度假村南侧
五指山市原州公安干校北侧
五指山市番茅管理区坡岭南山坡处
市机械厂西侧
五指山市南圣镇文化农场东南侧
度假村路口
水满乡雅宾公路西侧
市职业中学西侧
冲山镇什分村西北侧
五指山市南圣镇铜甲村
五指山市水满乡雅宾公路西侧
五指山市冲山镇位于番茅村北侧
五指山旅游山庄北侧
省民族技工学校东北侧
海榆中线209-211公里段西侧
水满乡（原五指山乡）什再村西侧
五指山乡
五指山市冲山镇什好村南侧
海榆中线北210公里处
五指山市番茅管区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水满乡至自然保护区门口公路两侧
五指山乡
春雷电站东侧

无偿收回批文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2】97号
五府函【2013】299号
五府函【2013】354号
五府函【2013】363号
五府函【2014】137号
五府函【2013】384号
五府函【2013】356号
五府函【2012】149号
五府函【2014】134号
五府函【2013】375号
五府函【2014】34号
五府函【2013】297号
五府函【2013】357号
五府函【2013】364号
五府函【2014】139号
五府函【2012】149号
五府函【2012】206号
五府函【2012】207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94号
五府函【2013】343号
五府函【2013】381号

土地证号
通国用【1995】字第355号
通国用【1996】字第693号
通国用【1996】字第676号
通国用【1996】字第675号
通国用【1996】字第681号
通国用【1993征】字第088号
通国用【1996】字第596号
通国用【1994】字第198号
通国用【1995】字第352号
通国用【1995】字第557号
通国用【1999】字第083号
通国用(1992征)第10号
通国用【1995】字第435号
通国用【1996】字第586号
通国用【1996】字第685号
五国用【2006】第02号
通国用【1993】字第167号
通国用【1992】字第066号
通国用【1995】字第470号
通国用【1995】字第471号
通国用【1995】字第571号
通国用【2001】字第65号
通国用【1993】字第62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0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9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7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2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4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5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6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1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4号
通国用【1993】字第190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9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8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7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6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5号
通国用【1993】字第191号
通国用【1993】字第183号
通国用【1993】字第178号
通国用【1996】字第670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面积
205.5亩
68亩

63.75亩
64.5亩
94.2亩
262亩
40亩

122.59亩
19.71亩
96亩
76.5亩
32亩

1683亩
231亩

3439.5亩
149.85亩
70.68
696亩
1263亩
849亩

20.625亩
126.135亩
111亩
60亩
85.5亩
90亩
99亩
87亩
54亩
48亩
91.5亩
76.5亩
93亩
60亩
46.5亩
91.5亩
70.5亩
54亩
88.5亩
72亩
82.5亩
55.5亩

我市已依法无偿收回通什市农业综合实验基地开发总公司等42家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见附表），现公告注销其土地证，下述附表中土地证
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 本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林宇

昨天晚上10点左右，龙华区滨濂南
四队新村21号民房的一楼电动车着火，
引燃了楼内停放的多辆电动车，火势十
分猛烈。现场巨大的浓烟造成楼上22
名人员被困，1名年仅23岁的男性租户
不幸身亡。

而就在几天前，10月18日凌晨，琼
山区府城高登东路高登二里民房同样由
于电动车充电不慎引发火灾，造成30多
人被困各个楼层，最终10人因吸入高温
烟气被送往医院检查和治疗，其中3人

伤势较重仍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几乎是
同一时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职工电动
车车棚发生火灾造成60余辆电动车被
烧毁，据目击者称，这次火灾可能是电动
车充电时起火导致。

作为常见交通工具的电动车，带来
便利的同时，却成为隐藏在我们身边的
定时炸弹，短短几日，连续发生数起火
灾，其原因都是由于电动车起火。这一
场场火灾，一条条生命，让关注电动车安
全问题刻不容缓。

悲情瞬间大火吞噬23岁生命

今天一早，记者来到事发现场，路面
上满是燃烧遗留的灰烬，空气里也依旧
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事发民宅的外墙被
大火熏成了深黑色，一旁防火门也已受

热变形。走近一看，室内更是一片狼
藉。停在里面的数十辆电动车都只剩下
了骨架，车里的电路也只看得到金黄色
的铜丝。

记者了解到，该民宅共7层，其中1
层为铺面，2至6层为出租屋共计24间
房，7层空置。着火的多辆电动车均停
放在1层的走道附近，火灾过火面积约4
平方米，烧毁物质均为电动车。消防队
员从昨晚10时12分接到报警，到10时
22分扑灭明火，短短10分钟，救出22名
被困群众，但1名年仅23岁的男性租户
不幸身亡。

随意停放 一旦着火难逃生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由于电动
车停放在建筑物的一层充电，一旦起火，

火焰和浓烟极易封住安全出口，造成人
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

“电动车多是在充电时发生火灾，
而电动车一旦着火，90秒内，温度便会
快速达到200℃，导致火势发展迅速，
留给住户的逃生时间比想象中的还要
短。”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电动车的
材料在燃烧时，会产生剧毒的一氧化
碳等气体，充斥在楼房内。同时，高温
烟雾进入人气管后，会导致严重灼伤，
甚至发生窒息。

消防人员要求，应实行集中存
放，并按照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
材，同时不得在建筑首层门厅、走道
及楼梯间内存放电动车。城中村自
建房集中存放电动车的房间应设置简
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防火门，配
备灭火器材。

防火关键 切勿乱用充电器

如果说随意乱停放是造成电动车火
灾逃生难的关键因素，那么电动车充电
不规范则是电动车起火的主要原因。据
消防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我省共
发生电动车火灾21起，80%以上火灾发
生在充电过程中。

为此，消防人员向电动车使用者提出
相关的消防安全建议，充电时应避免在烈
日下暴晒，确保周围环境通风易散热，没有
可燃物。应使用配置相符的充电器，切忌
乱用质量不合格的充电器，严禁擅自拆除
电池盒。同时，充电线路要选择合适的线
径，并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车辆充
电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应当按照说明书
的规定进行充电，充电时间原则上不得超
过10个小时。（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今年来，我省发生电动车火灾21起，造成人员伤亡车辆损毁

电动车“火烧连营”为哪般？

本报金江10月 22日电 （记者孙
慧 通讯员聂秀锋）澄迈男子谢某抚养儿
子11年多，才知道儿子并非自己亲生，
遂向法院起诉前妻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并
索要抚养费，近日澄迈法院审理了该起
案件，并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

原告谢某和被告李某2003年结婚，
婚后不足半年便生下儿子小谢，由于夫
妻之间长期感情不和，在婚后的第十年
两人协议离婚，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较
好地成长环境，减少孩子的心灵创伤，两
人协议儿子小谢由有稳定工作的谢某抚

养，抚养费由谢某全部负责。
然而时隔1年零8个月，一纸亲子

鉴定排除了谢某是小谢生物学父亲的可
能性，使谢某名誉、感情受到重创。于
是，2015年7月谢某将前妻李某告上了
法庭，请求变更抚养关系并要求被告李
某返还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失费、亲子鉴
定费等各项费用。

澄迈法院依法判决孩子更改为被告
李某抚养，判令李某赔偿原告谢某抚养
费7.8万余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
金1万元。

养儿11载方知非亲生
男子起诉前妻获赔8.8万余元

本报海口 10月 22 日讯 （记者李关平 通
讯员胡坤坤）2012年至2013年期间，时任经贸
学院信息技术系主任及网络中心负责人的李
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学校智能网络建设、无线
网络建设项目中，为林某、叶某、张某、戴某等
四人提供帮助，先后9次收受4人贿赂款共计
59万元。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
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判处李某犯受贿罪有期徒
刑10年。

为他人提供帮助受贿59万元

省经贸学院信息技术系
原主任李某获刑10年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张谯星 孙慧
通讯员王丽）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澄迈县
纪委日前对该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唐庆典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唐庆典在任县农业局副局长期间，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企业申请省农业建设项目资金
提供便利并收受财物；在负责验收瓜菜大棚建设
补贴项目中工作失职，造成重大损失。其利用职
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已涉嫌违
法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澄迈县纪委监察局
审议并报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唐庆典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澄迈县农业局
原副局长唐庆典被“双开”

本报海口 10月 22日讯 （记者张谯星）海
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口市社会保险事
业局副局长周玲娟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
调查。

海口市社保局
副局长周玲娟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张谯星）海南
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秦有军涉嫌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海旅集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秦有军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金昌
波 程范淦 通讯员方茜 郭莹）记者今天
从省高院获悉，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上诉人三亚豫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亚豫新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州豫新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豫新公司）
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进
行公开宣判，并依法对伪造民事诉讼证据
的上诉人三亚豫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杨涛进行处罚，共计罚款60万元。

三亚一公司伪造证据被罚60万

社会聚焦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楼顶夜市’不仅购物环境舒适、
干净整洁，还解决了过去解放西路存在
的占道经营问题，这样的夜市值得鼓
掌，值得点赞。”说起海口中山街道办近
日在解放西路金棕榈商业文化广场新
设置的“楼顶夜市”，海口市民纷纷伸出
大拇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不
占道、不扰民的夜市虽然才开市运营
20多天，但已经人气颇旺，一个一举多
赢的特色夜市正逐渐呈现在市民面前。

10月22日晚，记者在解放西路的
金棕榈商业文化广场看到，偌大的广场
人头攒动，不时还能看到正在巡逻的城
管和“双创”督查员，环境整洁有序。广
场设置“逛夜市上四楼”、“文明街道上
档次想逛夜市到楼顶”等醒目标识。

记者在顶楼看到，夜市销售的产品种
类十分丰富，从衣服、饰品到工艺品等应

有尽有，而合理规范的布局，统一样式的
帐篷展台，舒适干净的购物环境也让市民
感受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解放西夜市。

“我们在整治解放西路各种乱象
时，牢记着‘双创’为民便民惠民的工作
目标，实施了有序的疏导。”中山街道
办负责人的这句话道出了“楼顶夜市”
的由来。原来在整治过程中街道办的
工作人员通过社区走访摸底发现，该路
段占道经营的摊主主要是本地居民，甚
至有些还是“困难户”。如何才能妥善
地安置和帮扶好这个群体很快成为了
中山街道办工作的一项新课题。

在走访中街道工作人员还了解到，
金棕榈商业文化广场4楼楼顶原先规
划用于招商户外经营项目的空地暂时
闲置。能否打造一个“楼顶夜市”呢？
在征询各方意见后，街道办负责人主动
上门找企业商量，双方同意启动“楼顶
夜市”招商改造项目。

企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夜市
设立了200个摊位，面积共约900平方
米，可以解决300多人的就业问题。商户
每月的租金为900元，签约商户可免3个
月租金，之后3个月租金五折优惠，同时
对辖区内能出具街道办证明的困难户将
一次性减免半年的租金。就这样，原来在
解放西路一直和城管执法人员“躲猫猫”
的占道经营夜市摊主有了正规的摊位。

“有了正规的摊位后方便多了，关
键是我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去占道
摆摊了。”夜市摊主陈先生告诉记者。
而正在购物的市民王女士则表示，晚上
逛街又多了个好去处。

据了解，现在广场还安排了专门的
巡查人员及时巡视和劝导、督促商户按
时有序经营，禁止乱扔垃圾，保持整洁，
不能无故停业，越界经营等，而针对夜
市的长效监管举措也正在试行中。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商家不再流动经营 市民逛街又添去处

海口“楼顶夜市”有序疏导获赞


